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3年度停字第70號

聲  請  人  兆豐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正育（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林家祺  律師

            林庭葦  律師

相  對  人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分署

代  表  人  江明郎（分署長）

上列當事人間政府採購法事件，聲請人聲請停止相對人中華民國

113年4月10日水北環字第11316018381號函之執行，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緣相對人為辦理「大漢溪三光里岸邊崩塌地保育治理工

程」，於民國108年1月2日公告辦理「108年度石門水庫及寶

山第二水庫崩塌地等處理工程設計監造委託技術服務」採購

案（下稱系爭採購案），同年1月8日更正公告、1月15日開

標，計有聲請人等2家廠商參與投標，同年1月31日決標予聲

請人，決標金額新臺幣（下同）391萬4,452元。嗣相對人依

據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111年度訴字第1118

號、112年度訴字第241號刑事判決（下稱系爭刑事判決）所

載，因聲請人所僱用之人員即訴外人蕭金松犯有政府採購法

第89條之罪，經系爭刑事判決有罪確定，乃以113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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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北環字第11316002810號函（下稱113年1月16日函）通知

聲請人提出陳述意見，聲請人以113年1月26日兆技字第1130

200009號函（下稱113年1月26日函）提出陳述意見後，相對

人於113年2月26日召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會議（下稱系爭

審查小組會議），並據會議結論：……認定蕭金松任職於世

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世合公司）及聲請人公

司期間涉有採購法101條1項6款之情形，依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下稱工程會）95年12月28日工程企字第0950047763

0號解釋函（下稱95年函釋）規定，請業務單位……依程序

簽核辦理將世合公司及相對人公司於政府採購公報刊登停權

事宜等語，爰以113年4月10日水北環字第11316018381號函

（下稱原處分）通知聲請人認定其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

項第6款情形，依同法第102條第3項及第103條第1項第2款規

定，將其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停權1年。聲請

人不服原處分，提出異議，復不服相對人以113年5月10日水

北環字第11316024780號函（下稱異議處理結果）復聲請人

仍維持原處分，遂提出申訴，復經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

會以113年9月30日工程訴字第1131101514號申訴審議判斷

（下稱申訴審議判斷）駁回後，聲請人仍不服，遂提起行政

訴訟（本院繫屬案號：113年度訴字第1169號，下稱本

案），並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

二、聲請意旨略以：

(一)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

　　聲請人已離職之監造員工蕭金松於112年3月10日遭起訴違反

政府採購法，蕭金松因個人為爭取緩刑機會，實際上並未於

偵查中針對檢察官起訴所指摘之所謂犯行進行實質辯護，同

時亦因而使法院亦未曾針對定罪之所有證物進行證據之確認

與調查，而採取「未經任何調查程序下」之逕行認罪方式處

理，於112年6月29日由系爭刑事判決以違反政府採購法第88

條之罪及同法第89條第2項之未遂罪，判處緩刑4年。相對人

於獲悉系爭刑事判決後，旋即在未作任何行政調查下逕依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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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刑事判決內容所載，以原處分認定聲請人公司應該為已離

職員工之行為負連坐處罰責任，明知「聲請人公司並未獲一

審有罪判刑」，在無法律依據下逕自擴大政府採購法第101

條第1項第6款之裁罰對象至聲請人，遽對聲請人為停權之行

政處分。惟上開違法行為均屬聲請人離職員工蕭金松之個人

犯罪行為，聲請人公司並未獲一審有罪判刑（政府採購法第

92條有明文針對僱用人之刑事責任)，明顯與該法第101條第

1項第6款不符，自無權對聲請人為連坐之裁罰，基於停權屬

行政罰之性質，需有故意過失始得處罰。相對人作成原處分

時並未審酌聲請人有無故意或過失，卻在無法律依據之下，

僅憑工程會95年函釋之行政規則為據，即作成原處分。況依

聲請人與蕭金松之僱傭契約可知，蕭金松並非屬專案管理人

員，且非屬工程設計人員，每日內容皆為監造業務，聲請人

完全未受系爭刑事判決案件之偵查及審判，由此更可證實，

院、檢均一致肯認聲請人於本件完全無故意或過失。惟相對

人及工程會均未審酌聲請人已依公司內部「資料存取權限管

理辦法」善盡權責分工、設計作業流程，並設有保密制度及

教育訓練，已善盡其防免義務，應不具故意或過失，原處分

縱使在保全程序中作略式審查亦可發現有明顯之一望即知之

處分錯誤。聲請人對原處分不服，已循序提起行政訴訟。

(二)本件具難於回復之損害：

　　聲請人公司員工數百人，長期以來之常態業務均為政府採購

業務，觀諸近十年客觀之營業收入及施做工程明細表，經過

精算統計之有計有961案施作工程均屬公共工程，過去十年

之政府採購營收金額累計8億2,833萬3,571元，因此聲請人

來自政府採購之平均營收佔比超過98％，至於「非」來自政

府機關之營業收入僅18案，但這少數之18件亦屬擔任其他政

府採購得標商之協力廠商（分包商)，因此如果包含政府採

購之分包業務等於是百分之百均為政府採購之業務，為恐於

本案訴訟判決確定之前即先刊登採購公報對公司造成無法回

復之損害，諸如：聲請人公司數十年之聲譽重創、或因停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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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參與採購或分包商而倒閉解散致使數百員工生計無著、

聲請人於產業界之名譽下滑，甚至影響臺灣工程技術、基礎

建設之升級，將導致其他機關或業界人士與聲請人合作之意

願亦會大幅降低，將難以為繼；另依誠詮會計師事務所之專

業會計師之簽證之對聲請人公司之財務預測分析報告顯示，

如遭刊登停權聲請人將營運資金不足而倒閉，況且，縱使停

權期滿之後亦幾乎不可能再得標採購案件，日後本案勝訴亦

屬無效之救濟，均屬無法回復損害。本院在衡量是否應停止

執行時，應納入聲請人公司商譽及廠商所雇員工之家庭受影

響程度等因素，綜合進行考量。

(三)本件具急迫性且於公益無影響：

　　原處分作成後，相對人依政府採購法第102條第3項規定自得

隨時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剝奪聲請人參與政府採購之資格，

是本件確有急迫之情事。又聲請人與相對人間兩造契約已履

約驗收完畢，且無待解決事項，原處分係因已離職員工蕭金

松之個人犯罪行為而逕令聲請人連坐裁罰，然連檢方及新北

地院均未主張聲請人要依政府採購法第92條負僱傭人之刑

責，則聲請人自無須承擔非能控制之風險，且聲請人之本案

訴訟更既非顯無理由，則將原處分之效力於「判決確定之

前」暫時予以停止執行，俟行政爭訟確定後，再決定是否執

行，不但有助於責任之釐清，對於建立健全之政府採購制度

亦有幫助，對公益亦無影響。又聲請人目前仍有多項政府採

購之重大公共工程刻正協助政府機關執行中，經會計師現金

流量分析報告，無論透過出售不動產或進行裁員（預估裁員

人數將高達90人），聲請人都會發生營運資金不足而倒閉之

情事，倘公司因而解散將造成目前協助政府機關執行中之公

共工程立即停擺，而造成巨大公共利益損失，此結果亦屬有

停止執行之必要性，且屬急迫情事。為此，依行政訴訟法第

116條規定，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之前，聲請停止原處分之

執行。

三、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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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系爭刑事判決認定蕭金松任職於聲請人公司期間，犯政府

採購法第89條交付秘密資訊圖利未遂罪判刑確定，亦即該當

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犯第87條至92條之罪，經

第一審有罪判決者」之要件，相對人為進一步確認本案是否

適用政府採購法第101條，於112年12月18日函詢工程會，經

工程會113年1月5日回函認為本件適用工程會95年函釋「依

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立法意旨，如廠商之代表

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同法第

87條至第91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該廠商即有該

條款之適用。」故相對人據以作成原處分，並無違誤。

四、本院查：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項）原處

分或決定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

停止。（第2項）行政訴訟繫屬中，行政法院認為原處分或

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得

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或原

告之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不得為之。」是以，我國法制

以行政處分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停止執行為例外。而聲請原

處分停止執行必須具備「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

「有急迫情事」之積極要件，及「對公益無重大影響」、

「本案訴訟非顯無理由」之消極要件。而所謂「難於回復之

損害」係指其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不能以金錢賠償，或在

一般社會通念上，如為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而言，

至當事人主觀上難於回復之損害，當非屬該條所指之難於回

復之損害。又所謂急迫情事，係指原處分已開始執行或隨時

有開始執行之虞，必其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情況緊

急，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則難以救濟，否則尚難認

有以行政法院裁定停止執行予以救濟之必要。至同條項但書

所稱「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者，不得為之。」意指原處分之執

行雖符合「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之積極要

件，但如具備「對公益有重大影響」之消極要件，仍不許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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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停止執行而言，且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如未具備積極要

件，即應駁回所請，核無再審究其消極要件是否具備之必

要。　

(二)次按政府採購法第89條規定：「（第1項）受機關委託提供

採購規劃、設計或專案管理或代辦採購廠商之人員，意圖為

私人不法之利益，洩漏或交付關於採購應秘密之文書、圖

畫、消息、物品或其他資訊，因而獲得利益者，處5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第2

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101條第1項第6款及第3項規

定：「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將其事

實、理由及依第103條第1項所定期間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

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六、犯第87條至第

92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第3項）機關為

第1項通知前，應給予廠商口頭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機

關並應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認定廠商是否該當第1項各

款情形之一。」第103條第1項第2款規定：「依前條第3項規

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於下列期間內，不得參加投

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二、有第101條第1項第

13款、第14款情形或第6款判處拘役、罰金或緩刑者，自刊

登之次日起1年。」

(三)經查：

　1.聲請人參與相對人辦理系爭採購案得標在案，嗣聲請人所僱

用人員蕭金松在任職聲請人公司期間擔任監造人員，犯有政

府採購法第89條第1項、第2項之交付秘密資訊圖利未遂罪，

該部分犯罪事實，經新北地院以系爭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

4個月，緩刑4年確定在案，相對人依據此情，通知聲請人陳

述意見後，依據系爭審查小組會議結論，以原處分通知聲請

人認定其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情形，依同法第1

02條第3項及第10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將其名稱及相關情形

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停權1年。聲請人不服原處分，循序提出

異議、申訴均遭駁回等情，有相對人113年1月16日函、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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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113年1月26日函、系爭審查小組會議紀錄、原處分、異議

處理結果、申訴審議判斷、系爭刑事判決附卷可稽（本院卷

第325-326、327-332、333-335、31-32、33-34、35-86、29

1-324頁），是以上事實堪可認定。

　2.聲請人雖執前揭聲請要旨(二)而謂原處分之執行具有將發生

難於回復之損害云云。然查，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列為拒絕

往來廠商，依政府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規定，固於一定期間

內不得參加政府採購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惟並

非撤銷廠商之營利事業登記，廠商仍得本其營利事業登記項

目繼續經營業務，而對於已得標之工程，亦不影響其工程進

行，故非一經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即無從營運，亦非必然即造

成財務困難。又政府採購法之立法目的，係為建立政府採購

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

保採購品質，機關辦理採購雖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

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惟廠商依法

並無直接請求機關向其採購之權利，廠商是否從事政府採購

業務，容係其對於營業交易型態之選擇。是於本件中，觀之

聲請人公司登記資料經核准所營事業項目及營業交易型態

（本院卷第10頁），包括有：工程技術顧問、資訊軟體服

務、資料處理服務、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景觀、室內設計、

花藝設計、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人力派遣、配管工程、電器

承裝、電纜安裝工程、消防安全設備安裝工程、自動控制設

備工程、交通號誌安裝工程、照明設備安裝工程、機械安

裝、室內裝潢、油漆工程、儀器、儀表安裝工程、鑽孔工

程、環境檢測服務、螺絲、螺帽、螺絲釘及鉚釘等製品製

造、機械設備製造、事務機器製造、污染防治設備製造、電

線及電纜製造、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照明設備製造、

電子零組件製造、資訊儲存媒體製造及複製、一般儀器製

造、消防安全設備批發、消防安全設備零售及除許可業務外

非法令禁止或限制之業務等項目，本非以政府採購之工程為

限，故原處分將聲請人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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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1年之執行，或將影響其參與政府機關公共工程之投標機

會，惟並未有限制聲請人繼續從事國內其他民間工程承攬、

製造、資訊、資料處理、人力派遣、花藝設計、消防安全設

備零售及批發等業務項目之效果，聲請人仍得本其營利事業

登記項目，於上開停權期間內繼續營業，並與政府機關以外

之廠商或個人從事交易，且是否從事政府採購業務，容係其

對於營業交易型態之選擇，尚難認其僅賴參加政府機關之採

購始能維持營運。是以，聲請人以其係以承攬政府機關工程

為主要營業為由，主張原處分之執行將使其營收金額大幅銳

減，受有難以回復之損害云云，純係其主觀設限營業對象為

政府機關之結果，洵不足採。況聲請人縱使未受停權處分，

而得繼續參加政府機關採購案之投標，惟亦非必定能夠得

標，足見原處分與聲請人之營運、生計並無必然之因果關

係，且聲請人主張原處分造成無法參與公共工程投標及其連

鎖反應如累積聲譽受損、其他民間廠商無合作意願、得標機

會下降、損失鉅額營業收入、公司營運陷於困境等損害，核

均屬營業活動型態變更而致營業收入之變動，在一般社會通

念上，尚非不能以金錢賠償獲得救濟。再就聲請人主張商譽

損失部分，亦非不得依民法有關回復人格權之方法或透過有

關手段回復原狀，均難謂原處分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

害。此外，停止執行制度既係為避免行政處分之受處分人，

因行政救濟所得請求回復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無從回復之目

的而設，是所稱難於回復之損害，自係指受處分人因該行政

處分之執行致其個人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所受損害而言。因

此，聲請人所稱原處分將影響現有員工生計，進而影響員工

家庭，造成急迫且難於回復之損害云云，經核並非聲請人自

身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是其據此主張受有難於回復之

損害，亦不足採。　

(四)另聲請人有關原處分如停止執行，於公益無重大影響之主

張，在其不具停止執行積極要件之情形下，已無就此消極要

件予以論究之必要。又停止執行程序係屬暫時之權利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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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本案救濟程序，法院須於有限之時間內，依兩造提出之

證據資料，及可得即時為職權調查之結果，就停止執行要件

事實之存否而為認定。且關於聲請停止執行之審查，行政法

院僅須就原處分之執行，是否符合停止執行之要件加以審查

即可，若其不符合停止執行之法定要件，即無須再就原告之

訴在法律上是否顯無理由予以審究。則聲請人所執前揭聲請

要旨(一)而謂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等情，經核皆係屬本

案實體爭議，仍待聲請人於本案訴訟中，由法院審酌兩造主

張並依相關證據綜合判斷，無從於聲請停止執行程序中遽為

論斷。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聲請原處分之停止執行，核與首揭聲請停

止執行之要件不符，不應准許。從而，本件聲請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六、結論：本件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林家賢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

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

之一者，得不

委任律師為訴

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

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

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

教授、副教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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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張正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

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

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

列情形之一，

經最高行政法

院 認 為 適 當

者，亦得為上

訴審訴訟代理

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

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

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

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

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

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

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

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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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3年度停字第70號
聲  請  人  兆豐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正育（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林家祺  律師
            林庭葦  律師
相  對  人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分署


代  表  人  江明郎（分署長）


上列當事人間政府採購法事件，聲請人聲請停止相對人中華民國113年4月10日水北環字第11316018381號函之執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緣相對人為辦理「大漢溪三光里岸邊崩塌地保育治理工程」，於民國108年1月2日公告辦理「108年度石門水庫及寶山第二水庫崩塌地等處理工程設計監造委託技術服務」採購案（下稱系爭採購案），同年1月8日更正公告、1月15日開標，計有聲請人等2家廠商參與投標，同年1月31日決標予聲請人，決標金額新臺幣（下同）391萬4,452元。嗣相對人依據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111年度訴字第1118號、112年度訴字第241號刑事判決（下稱系爭刑事判決）所載，因聲請人所僱用之人員即訴外人蕭金松犯有政府採購法第89條之罪，經系爭刑事判決有罪確定，乃以113年1月16日水北環字第11316002810號函（下稱113年1月16日函）通知聲請人提出陳述意見，聲請人以113年1月26日兆技字第1130200009號函（下稱113年1月26日函）提出陳述意見後，相對人於113年2月26日召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會議（下稱系爭審查小組會議），並據會議結論：……認定蕭金松任職於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世合公司）及聲請人公司期間涉有採購法101條1項6款之情形，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95年12月28日工程企字第09500477630號解釋函（下稱95年函釋）規定，請業務單位……依程序簽核辦理將世合公司及相對人公司於政府採購公報刊登停權事宜等語，爰以113年4月10日水北環字第11316018381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聲請人認定其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情形，依同法第102條第3項及第10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將其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停權1年。聲請人不服原處分，提出異議，復不服相對人以113年5月10日水北環字第11316024780號函（下稱異議處理結果）復聲請人仍維持原處分，遂提出申訴，復經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以113年9月30日工程訴字第1131101514號申訴審議判斷（下稱申訴審議判斷）駁回後，聲請人仍不服，遂提起行政訴訟（本院繫屬案號：113年度訴字第1169號，下稱本案），並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
二、聲請意旨略以：
(一)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
　　聲請人已離職之監造員工蕭金松於112年3月10日遭起訴違反政府採購法，蕭金松因個人為爭取緩刑機會，實際上並未於偵查中針對檢察官起訴所指摘之所謂犯行進行實質辯護，同時亦因而使法院亦未曾針對定罪之所有證物進行證據之確認與調查，而採取「未經任何調查程序下」之逕行認罪方式處理，於112年6月29日由系爭刑事判決以違反政府採購法第88條之罪及同法第89條第2項之未遂罪，判處緩刑4年。相對人於獲悉系爭刑事判決後，旋即在未作任何行政調查下逕依系爭刑事判決內容所載，以原處分認定聲請人公司應該為已離職員工之行為負連坐處罰責任，明知「聲請人公司並未獲一審有罪判刑」，在無法律依據下逕自擴大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之裁罰對象至聲請人，遽對聲請人為停權之行政處分。惟上開違法行為均屬聲請人離職員工蕭金松之個人犯罪行為，聲請人公司並未獲一審有罪判刑（政府採購法第92條有明文針對僱用人之刑事責任)，明顯與該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不符，自無權對聲請人為連坐之裁罰，基於停權屬行政罰之性質，需有故意過失始得處罰。相對人作成原處分時並未審酌聲請人有無故意或過失，卻在無法律依據之下，僅憑工程會95年函釋之行政規則為據，即作成原處分。況依聲請人與蕭金松之僱傭契約可知，蕭金松並非屬專案管理人員，且非屬工程設計人員，每日內容皆為監造業務，聲請人完全未受系爭刑事判決案件之偵查及審判，由此更可證實，院、檢均一致肯認聲請人於本件完全無故意或過失。惟相對人及工程會均未審酌聲請人已依公司內部「資料存取權限管理辦法」善盡權責分工、設計作業流程，並設有保密制度及教育訓練，已善盡其防免義務，應不具故意或過失，原處分縱使在保全程序中作略式審查亦可發現有明顯之一望即知之處分錯誤。聲請人對原處分不服，已循序提起行政訴訟。
(二)本件具難於回復之損害：
　　聲請人公司員工數百人，長期以來之常態業務均為政府採購業務，觀諸近十年客觀之營業收入及施做工程明細表，經過精算統計之有計有961案施作工程均屬公共工程，過去十年之政府採購營收金額累計8億2,833萬3,571元，因此聲請人來自政府採購之平均營收佔比超過98％，至於「非」來自政府機關之營業收入僅18案，但這少數之18件亦屬擔任其他政府採購得標商之協力廠商（分包商)，因此如果包含政府採購之分包業務等於是百分之百均為政府採購之業務，為恐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之前即先刊登採購公報對公司造成無法回復之損害，諸如：聲請人公司數十年之聲譽重創、或因停權無法參與採購或分包商而倒閉解散致使數百員工生計無著、聲請人於產業界之名譽下滑，甚至影響臺灣工程技術、基礎建設之升級，將導致其他機關或業界人士與聲請人合作之意願亦會大幅降低，將難以為繼；另依誠詮會計師事務所之專業會計師之簽證之對聲請人公司之財務預測分析報告顯示，如遭刊登停權聲請人將營運資金不足而倒閉，況且，縱使停權期滿之後亦幾乎不可能再得標採購案件，日後本案勝訴亦屬無效之救濟，均屬無法回復損害。本院在衡量是否應停止執行時，應納入聲請人公司商譽及廠商所雇員工之家庭受影響程度等因素，綜合進行考量。
(三)本件具急迫性且於公益無影響：
　　原處分作成後，相對人依政府採購法第102條第3項規定自得隨時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剝奪聲請人參與政府採購之資格，是本件確有急迫之情事。又聲請人與相對人間兩造契約已履約驗收完畢，且無待解決事項，原處分係因已離職員工蕭金松之個人犯罪行為而逕令聲請人連坐裁罰，然連檢方及新北地院均未主張聲請人要依政府採購法第92條負僱傭人之刑責，則聲請人自無須承擔非能控制之風險，且聲請人之本案訴訟更既非顯無理由，則將原處分之效力於「判決確定之前」暫時予以停止執行，俟行政爭訟確定後，再決定是否執行，不但有助於責任之釐清，對於建立健全之政府採購制度亦有幫助，對公益亦無影響。又聲請人目前仍有多項政府採購之重大公共工程刻正協助政府機關執行中，經會計師現金流量分析報告，無論透過出售不動產或進行裁員（預估裁員人數將高達90人），聲請人都會發生營運資金不足而倒閉之情事，倘公司因而解散將造成目前協助政府機關執行中之公共工程立即停擺，而造成巨大公共利益損失，此結果亦屬有停止執行之必要性，且屬急迫情事。為此，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規定，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之前，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
三、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
　　經系爭刑事判決認定蕭金松任職於聲請人公司期間，犯政府採購法第89條交付秘密資訊圖利未遂罪判刑確定，亦即該當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犯第87條至92條之罪，經第一審有罪判決者」之要件，相對人為進一步確認本案是否適用政府採購法第101條，於112年12月18日函詢工程會，經工程會113年1月5日回函認為本件適用工程會95年函釋「依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立法意旨，如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同法第87條至第91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該廠商即有該條款之適用。」故相對人據以作成原處分，並無違誤。
四、本院查：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項）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停止。（第2項）行政訴訟繫屬中，行政法院認為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或原告之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不得為之。」是以，我國法制以行政處分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停止執行為例外。而聲請原處分停止執行必須具備「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有急迫情事」之積極要件，及「對公益無重大影響」、「本案訴訟非顯無理由」之消極要件。而所謂「難於回復之損害」係指其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不能以金錢賠償，或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如為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而言，至當事人主觀上難於回復之損害，當非屬該條所指之難於回復之損害。又所謂急迫情事，係指原處分已開始執行或隨時有開始執行之虞，必其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情況緊急，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則難以救濟，否則尚難認有以行政法院裁定停止執行予以救濟之必要。至同條項但書所稱「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者，不得為之。」意指原處分之執行雖符合「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之積極要件，但如具備「對公益有重大影響」之消極要件，仍不許裁定停止執行而言，且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如未具備積極要件，即應駁回所請，核無再審究其消極要件是否具備之必要。　
(二)次按政府採購法第89條規定：「（第1項）受機關委託提供採購規劃、設計或專案管理或代辦採購廠商之人員，意圖為私人不法之利益，洩漏或交付關於採購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物品或其他資訊，因而獲得利益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101條第1項第6款及第3項規定：「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將其事實、理由及依第103條第1項所定期間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六、犯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第3項）機關為第1項通知前，應給予廠商口頭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機關並應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認定廠商是否該當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第103條第1項第2款規定：「依前條第3項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於下列期間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二、有第101條第1項第13款、第14款情形或第6款判處拘役、罰金或緩刑者，自刊登之次日起1年。」
(三)經查：
　1.聲請人參與相對人辦理系爭採購案得標在案，嗣聲請人所僱用人員蕭金松在任職聲請人公司期間擔任監造人員，犯有政府採購法第89條第1項、第2項之交付秘密資訊圖利未遂罪，該部分犯罪事實，經新北地院以系爭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個月，緩刑4年確定在案，相對人依據此情，通知聲請人陳述意見後，依據系爭審查小組會議結論，以原處分通知聲請人認定其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情形，依同法第102條第3項及第10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將其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停權1年。聲請人不服原處分，循序提出異議、申訴均遭駁回等情，有相對人113年1月16日函、聲請人113年1月26日函、系爭審查小組會議紀錄、原處分、異議處理結果、申訴審議判斷、系爭刑事判決附卷可稽（本院卷第325-326、327-332、333-335、31-32、33-34、35-86、291-324頁），是以上事實堪可認定。
　2.聲請人雖執前揭聲請要旨(二)而謂原處分之執行具有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云云。然查，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列為拒絕往來廠商，依政府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規定，固於一定期間內不得參加政府採購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惟並非撤銷廠商之營利事業登記，廠商仍得本其營利事業登記項目繼續經營業務，而對於已得標之工程，亦不影響其工程進行，故非一經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即無從營運，亦非必然即造成財務困難。又政府採購法之立法目的，係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機關辦理採購雖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惟廠商依法並無直接請求機關向其採購之權利，廠商是否從事政府採購業務，容係其對於營業交易型態之選擇。是於本件中，觀之聲請人公司登記資料經核准所營事業項目及營業交易型態（本院卷第10頁），包括有：工程技術顧問、資訊軟體服務、資料處理服務、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景觀、室內設計、花藝設計、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人力派遣、配管工程、電器承裝、電纜安裝工程、消防安全設備安裝工程、自動控制設備工程、交通號誌安裝工程、照明設備安裝工程、機械安裝、室內裝潢、油漆工程、儀器、儀表安裝工程、鑽孔工程、環境檢測服務、螺絲、螺帽、螺絲釘及鉚釘等製品製造、機械設備製造、事務機器製造、污染防治設備製造、電線及電纜製造、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照明設備製造、電子零組件製造、資訊儲存媒體製造及複製、一般儀器製造、消防安全設備批發、消防安全設備零售及除許可業務外非法令禁止或限制之業務等項目，本非以政府採購之工程為限，故原處分將聲請人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停權1年之執行，或將影響其參與政府機關公共工程之投標機會，惟並未有限制聲請人繼續從事國內其他民間工程承攬、製造、資訊、資料處理、人力派遣、花藝設計、消防安全設備零售及批發等業務項目之效果，聲請人仍得本其營利事業登記項目，於上開停權期間內繼續營業，並與政府機關以外之廠商或個人從事交易，且是否從事政府採購業務，容係其對於營業交易型態之選擇，尚難認其僅賴參加政府機關之採購始能維持營運。是以，聲請人以其係以承攬政府機關工程為主要營業為由，主張原處分之執行將使其營收金額大幅銳減，受有難以回復之損害云云，純係其主觀設限營業對象為政府機關之結果，洵不足採。況聲請人縱使未受停權處分，而得繼續參加政府機關採購案之投標，惟亦非必定能夠得標，足見原處分與聲請人之營運、生計並無必然之因果關係，且聲請人主張原處分造成無法參與公共工程投標及其連鎖反應如累積聲譽受損、其他民間廠商無合作意願、得標機會下降、損失鉅額營業收入、公司營運陷於困境等損害，核均屬營業活動型態變更而致營業收入之變動，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尚非不能以金錢賠償獲得救濟。再就聲請人主張商譽損失部分，亦非不得依民法有關回復人格權之方法或透過有關手段回復原狀，均難謂原處分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此外，停止執行制度既係為避免行政處分之受處分人，因行政救濟所得請求回復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無從回復之目的而設，是所稱難於回復之損害，自係指受處分人因該行政處分之執行致其個人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所受損害而言。因此，聲請人所稱原處分將影響現有員工生計，進而影響員工家庭，造成急迫且難於回復之損害云云，經核並非聲請人自身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是其據此主張受有難於回復之損害，亦不足採。　
(四)另聲請人有關原處分如停止執行，於公益無重大影響之主張，在其不具停止執行積極要件之情形下，已無就此消極要件予以論究之必要。又停止執行程序係屬暫時之權利保護，而非本案救濟程序，法院須於有限之時間內，依兩造提出之證據資料，及可得即時為職權調查之結果，就停止執行要件事實之存否而為認定。且關於聲請停止執行之審查，行政法院僅須就原處分之執行，是否符合停止執行之要件加以審查即可，若其不符合停止執行之法定要件，即無須再就原告之訴在法律上是否顯無理由予以審究。則聲請人所執前揭聲請要旨(一)而謂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等情，經核皆係屬本案實體爭議，仍待聲請人於本案訴訟中，由法院審酌兩造主張並依相關證據綜合判斷，無從於聲請停止執行程序中遽為論斷。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聲請原處分之停止執行，核與首揭聲請停止執行之要件不符，不應准許。從而，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結論：本件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林家賢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張正清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3年度停字第70號
聲  請  人  兆豐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正育（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林家祺  律師
            林庭葦  律師
相  對  人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分署

代  表  人  江明郎（分署長）

上列當事人間政府採購法事件，聲請人聲請停止相對人中華民國
113年4月10日水北環字第11316018381號函之執行，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緣相對人為辦理「大漢溪三光里岸邊崩塌地保育治理工程」
    ，於民國108年1月2日公告辦理「108年度石門水庫及寶山第二
    水庫崩塌地等處理工程設計監造委託技術服務」採購案（下
    稱系爭採購案），同年1月8日更正公告、1月15日開標，計
    有聲請人等2家廠商參與投標，同年1月31日決標予聲請人，
    決標金額新臺幣（下同）391萬4,452元。嗣相對人依據臺灣
    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111年度訴字第1118號、112
    年度訴字第241號刑事判決（下稱系爭刑事判決）所載，因
    聲請人所僱用之人員即訴外人蕭金松犯有政府採購法第89條
    之罪，經系爭刑事判決有罪確定，乃以113年1月16日水北環
    字第11316002810號函（下稱113年1月16日函）通知聲請人
    提出陳述意見，聲請人以113年1月26日兆技字第1130200009
    號函（下稱113年1月26日函）提出陳述意見後，相對人於11
    3年2月26日召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會議（下稱系爭審查小
    組會議），並據會議結論：……認定蕭金松任職於世合工程技
    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世合公司）及聲請人公司期間涉
    有採購法101條1項6款之情形，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下稱工程會）95年12月28日工程企字第09500477630號解釋
    函（下稱95年函釋）規定，請業務單位……依程序簽核辦理將
    世合公司及相對人公司於政府採購公報刊登停權事宜等語，
    爰以113年4月10日水北環字第11316018381號函（下稱原處
    分）通知聲請人認定其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情
    形，依同法第102條第3項及第10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將其
    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停權1年。聲請人不服原
    處分，提出異議，復不服相對人以113年5月10日水北環字第
    11316024780號函（下稱異議處理結果）復聲請人仍維持原
    處分，遂提出申訴，復經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以113
    年9月30日工程訴字第1131101514號申訴審議判斷（下稱申
    訴審議判斷）駁回後，聲請人仍不服，遂提起行政訴訟（本
    院繫屬案號：113年度訴字第1169號，下稱本案），並聲請
    停止原處分之執行。
二、聲請意旨略以：
(一)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
　　聲請人已離職之監造員工蕭金松於112年3月10日遭起訴違反
    政府採購法，蕭金松因個人為爭取緩刑機會，實際上並未於
    偵查中針對檢察官起訴所指摘之所謂犯行進行實質辯護，同
    時亦因而使法院亦未曾針對定罪之所有證物進行證據之確認
    與調查，而採取「未經任何調查程序下」之逕行認罪方式處
    理，於112年6月29日由系爭刑事判決以違反政府採購法第88
    條之罪及同法第89條第2項之未遂罪，判處緩刑4年。相對人
    於獲悉系爭刑事判決後，旋即在未作任何行政調查下逕依系
    爭刑事判決內容所載，以原處分認定聲請人公司應該為已離
    職員工之行為負連坐處罰責任，明知「聲請人公司並未獲一
    審有罪判刑」，在無法律依據下逕自擴大政府採購法第101
    條第1項第6款之裁罰對象至聲請人，遽對聲請人為停權之行
    政處分。惟上開違法行為均屬聲請人離職員工蕭金松之個人
    犯罪行為，聲請人公司並未獲一審有罪判刑（政府採購法第
    92條有明文針對僱用人之刑事責任)，明顯與該法第101條第
    1項第6款不符，自無權對聲請人為連坐之裁罰，基於停權屬
    行政罰之性質，需有故意過失始得處罰。相對人作成原處分
    時並未審酌聲請人有無故意或過失，卻在無法律依據之下，
    僅憑工程會95年函釋之行政規則為據，即作成原處分。況依
    聲請人與蕭金松之僱傭契約可知，蕭金松並非屬專案管理人
    員，且非屬工程設計人員，每日內容皆為監造業務，聲請人
    完全未受系爭刑事判決案件之偵查及審判，由此更可證實，
    院、檢均一致肯認聲請人於本件完全無故意或過失。惟相對
    人及工程會均未審酌聲請人已依公司內部「資料存取權限管
    理辦法」善盡權責分工、設計作業流程，並設有保密制度及
    教育訓練，已善盡其防免義務，應不具故意或過失，原處分
    縱使在保全程序中作略式審查亦可發現有明顯之一望即知之
    處分錯誤。聲請人對原處分不服，已循序提起行政訴訟。
(二)本件具難於回復之損害：
　　聲請人公司員工數百人，長期以來之常態業務均為政府採購
    業務，觀諸近十年客觀之營業收入及施做工程明細表，經過
    精算統計之有計有961案施作工程均屬公共工程，過去十年
    之政府採購營收金額累計8億2,833萬3,571元，因此聲請人
    來自政府採購之平均營收佔比超過98％，至於「非」來自政
    府機關之營業收入僅18案，但這少數之18件亦屬擔任其他政
    府採購得標商之協力廠商（分包商)，因此如果包含政府採
    購之分包業務等於是百分之百均為政府採購之業務，為恐於
    本案訴訟判決確定之前即先刊登採購公報對公司造成無法回
    復之損害，諸如：聲請人公司數十年之聲譽重創、或因停權
    無法參與採購或分包商而倒閉解散致使數百員工生計無著、
    聲請人於產業界之名譽下滑，甚至影響臺灣工程技術、基礎
    建設之升級，將導致其他機關或業界人士與聲請人合作之意
    願亦會大幅降低，將難以為繼；另依誠詮會計師事務所之專
    業會計師之簽證之對聲請人公司之財務預測分析報告顯示，
    如遭刊登停權聲請人將營運資金不足而倒閉，況且，縱使停
    權期滿之後亦幾乎不可能再得標採購案件，日後本案勝訴亦
    屬無效之救濟，均屬無法回復損害。本院在衡量是否應停止
    執行時，應納入聲請人公司商譽及廠商所雇員工之家庭受影
    響程度等因素，綜合進行考量。
(三)本件具急迫性且於公益無影響：
　　原處分作成後，相對人依政府採購法第102條第3項規定自得
    隨時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剝奪聲請人參與政府採購之資格，
    是本件確有急迫之情事。又聲請人與相對人間兩造契約已履
    約驗收完畢，且無待解決事項，原處分係因已離職員工蕭金
    松之個人犯罪行為而逕令聲請人連坐裁罰，然連檢方及新北
    地院均未主張聲請人要依政府採購法第92條負僱傭人之刑責
    ，則聲請人自無須承擔非能控制之風險，且聲請人之本案訴
    訟更既非顯無理由，則將原處分之效力於「判決確定之前」
    暫時予以停止執行，俟行政爭訟確定後，再決定是否執行，
    不但有助於責任之釐清，對於建立健全之政府採購制度亦有
    幫助，對公益亦無影響。又聲請人目前仍有多項政府採購之
    重大公共工程刻正協助政府機關執行中，經會計師現金流量
    分析報告，無論透過出售不動產或進行裁員（預估裁員人數
    將高達90人），聲請人都會發生營運資金不足而倒閉之情事
    ，倘公司因而解散將造成目前協助政府機關執行中之公共工
    程立即停擺，而造成巨大公共利益損失，此結果亦屬有停止
    執行之必要性，且屬急迫情事。為此，依行政訴訟法第116
    條規定，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之前，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
    。
三、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
　　經系爭刑事判決認定蕭金松任職於聲請人公司期間，犯政府
    採購法第89條交付秘密資訊圖利未遂罪判刑確定，亦即該當
    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犯第87條至92條之罪，經
    第一審有罪判決者」之要件，相對人為進一步確認本案是否
    適用政府採購法第101條，於112年12月18日函詢工程會，經
    工程會113年1月5日回函認為本件適用工程會95年函釋「依
    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立法意旨，如廠商之代表人
    、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同法第87
    條至第91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該廠商即有該條
    款之適用。」故相對人據以作成原處分，並無違誤。
四、本院查：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項）原處
    分或決定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
    停止。（第2項）行政訴訟繫屬中，行政法院認為原處分或
    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得
    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或原
    告之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不得為之。」是以，我國法制
    以行政處分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停止執行為例外。而聲請原
    處分停止執行必須具備「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
    有急迫情事」之積極要件，及「對公益無重大影響」、「本
    案訴訟非顯無理由」之消極要件。而所謂「難於回復之損害
    」係指其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不能以金錢賠償，或在一般
    社會通念上，如為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而言，至當
    事人主觀上難於回復之損害，當非屬該條所指之難於回復之
    損害。又所謂急迫情事，係指原處分已開始執行或隨時有開
    始執行之虞，必其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情況緊急，
    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則難以救濟，否則尚難認有以
    行政法院裁定停止執行予以救濟之必要。至同條項但書所稱
    「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者，不得為之。」意指原處分之執行雖
    符合「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之積極要件，
    但如具備「對公益有重大影響」之消極要件，仍不許裁定停
    止執行而言，且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如未具備積極要件，
    即應駁回所請，核無再審究其消極要件是否具備之必要。　
(二)次按政府採購法第89條規定：「（第1項）受機關委託提供
    採購規劃、設計或專案管理或代辦採購廠商之人員，意圖為
    私人不法之利益，洩漏或交付關於採購應秘密之文書、圖畫
    、消息、物品或其他資訊，因而獲得利益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101條第1項第6款及第3項規定：
    「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將其事實、
    理由及依第103條第1項所定期間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
    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六、犯第87條至第92條之
    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第3項）機關為第1項通知
    前，應給予廠商口頭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機關並應成立
    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認定廠商是否該當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
    。」第103條第1項第2款規定：「依前條第3項規定刊登於政
    府採購公報之廠商，於下列期間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
    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二、有第101條第1項第13款、第14款
    情形或第6款判處拘役、罰金或緩刑者，自刊登之次日起1年
    。」
(三)經查：
　1.聲請人參與相對人辦理系爭採購案得標在案，嗣聲請人所僱
    用人員蕭金松在任職聲請人公司期間擔任監造人員，犯有政
    府採購法第89條第1項、第2項之交付秘密資訊圖利未遂罪，
    該部分犯罪事實，經新北地院以系爭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
    4個月，緩刑4年確定在案，相對人依據此情，通知聲請人陳
    述意見後，依據系爭審查小組會議結論，以原處分通知聲請
    人認定其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情形，依同法第1
    02條第3項及第10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將其名稱及相關情形
    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停權1年。聲請人不服原處分，循序提出
    異議、申訴均遭駁回等情，有相對人113年1月16日函、聲請
    人113年1月26日函、系爭審查小組會議紀錄、原處分、異議
    處理結果、申訴審議判斷、系爭刑事判決附卷可稽（本院卷
    第325-326、327-332、333-335、31-32、33-34、35-86、29
    1-324頁），是以上事實堪可認定。
　2.聲請人雖執前揭聲請要旨(二)而謂原處分之執行具有將發生
    難於回復之損害云云。然查，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列為拒絕
    往來廠商，依政府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規定，固於一定期間
    內不得參加政府採購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惟並
    非撤銷廠商之營利事業登記，廠商仍得本其營利事業登記項
    目繼續經營業務，而對於已得標之工程，亦不影響其工程進
    行，故非一經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即無從營運，亦非必然即造
    成財務困難。又政府採購法之立法目的，係為建立政府採購
    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
    保採購品質，機關辦理採購雖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
    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惟廠商依法
    並無直接請求機關向其採購之權利，廠商是否從事政府採購
    業務，容係其對於營業交易型態之選擇。是於本件中，觀之
    聲請人公司登記資料經核准所營事業項目及營業交易型態（
    本院卷第10頁），包括有：工程技術顧問、資訊軟體服務、
    資料處理服務、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景觀、室內設計、花藝
    設計、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人力派遣、配管工程、電器承裝
    、電纜安裝工程、消防安全設備安裝工程、自動控制設備工
    程、交通號誌安裝工程、照明設備安裝工程、機械安裝、室
    內裝潢、油漆工程、儀器、儀表安裝工程、鑽孔工程、環境
    檢測服務、螺絲、螺帽、螺絲釘及鉚釘等製品製造、機械設
    備製造、事務機器製造、污染防治設備製造、電線及電纜製
    造、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照明設備製造、電子零組件
    製造、資訊儲存媒體製造及複製、一般儀器製造、消防安全
    設備批發、消防安全設備零售及除許可業務外非法令禁止或
    限制之業務等項目，本非以政府採購之工程為限，故原處分
    將聲請人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停權1年之執行
    ，或將影響其參與政府機關公共工程之投標機會，惟並未有
    限制聲請人繼續從事國內其他民間工程承攬、製造、資訊、
    資料處理、人力派遣、花藝設計、消防安全設備零售及批發
    等業務項目之效果，聲請人仍得本其營利事業登記項目，於
    上開停權期間內繼續營業，並與政府機關以外之廠商或個人
    從事交易，且是否從事政府採購業務，容係其對於營業交易
    型態之選擇，尚難認其僅賴參加政府機關之採購始能維持營
    運。是以，聲請人以其係以承攬政府機關工程為主要營業為
    由，主張原處分之執行將使其營收金額大幅銳減，受有難以
    回復之損害云云，純係其主觀設限營業對象為政府機關之結
    果，洵不足採。況聲請人縱使未受停權處分，而得繼續參加
    政府機關採購案之投標，惟亦非必定能夠得標，足見原處分
    與聲請人之營運、生計並無必然之因果關係，且聲請人主張
    原處分造成無法參與公共工程投標及其連鎖反應如累積聲譽
    受損、其他民間廠商無合作意願、得標機會下降、損失鉅額
    營業收入、公司營運陷於困境等損害，核均屬營業活動型態
    變更而致營業收入之變動，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尚非不能以
    金錢賠償獲得救濟。再就聲請人主張商譽損失部分，亦非不
    得依民法有關回復人格權之方法或透過有關手段回復原狀，
    均難謂原處分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此外，停止執
    行制度既係為避免行政處分之受處分人，因行政救濟所得請
    求回復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無從回復之目的而設，是所稱難
    於回復之損害，自係指受處分人因該行政處分之執行致其個
    人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所受損害而言。因此，聲請人所稱原處
    分將影響現有員工生計，進而影響員工家庭，造成急迫且難
    於回復之損害云云，經核並非聲請人自身之權利或法律上利
    益受損，是其據此主張受有難於回復之損害，亦不足採。　
(四)另聲請人有關原處分如停止執行，於公益無重大影響之主張
    ，在其不具停止執行積極要件之情形下，已無就此消極要件
    予以論究之必要。又停止執行程序係屬暫時之權利保護，而
    非本案救濟程序，法院須於有限之時間內，依兩造提出之證
    據資料，及可得即時為職權調查之結果，就停止執行要件事
    實之存否而為認定。且關於聲請停止執行之審查，行政法院
    僅須就原處分之執行，是否符合停止執行之要件加以審查即
    可，若其不符合停止執行之法定要件，即無須再就原告之訴
    在法律上是否顯無理由予以審究。則聲請人所執前揭聲請要
    旨(一)而謂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等情，經核皆係屬本案
    實體爭議，仍待聲請人於本案訴訟中，由法院審酌兩造主張
    並依相關證據綜合判斷，無從於聲請停止執行程序中遽為論
    斷。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聲請原處分之停止執行，核與首揭聲請停
    止執行之要件不符，不應准許。從而，本件聲請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六、結論：本件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林家賢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張正清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3年度停字第70號
聲  請  人  兆豐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正育（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林家祺  律師
            林庭葦  律師
相  對  人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分署


代  表  人  江明郎（分署長）


上列當事人間政府採購法事件，聲請人聲請停止相對人中華民國113年4月10日水北環字第11316018381號函之執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緣相對人為辦理「大漢溪三光里岸邊崩塌地保育治理工程」，於民國108年1月2日公告辦理「108年度石門水庫及寶山第二水庫崩塌地等處理工程設計監造委託技術服務」採購案（下稱系爭採購案），同年1月8日更正公告、1月15日開標，計有聲請人等2家廠商參與投標，同年1月31日決標予聲請人，決標金額新臺幣（下同）391萬4,452元。嗣相對人依據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111年度訴字第1118號、112年度訴字第241號刑事判決（下稱系爭刑事判決）所載，因聲請人所僱用之人員即訴外人蕭金松犯有政府採購法第89條之罪，經系爭刑事判決有罪確定，乃以113年1月16日水北環字第11316002810號函（下稱113年1月16日函）通知聲請人提出陳述意見，聲請人以113年1月26日兆技字第1130200009號函（下稱113年1月26日函）提出陳述意見後，相對人於113年2月26日召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會議（下稱系爭審查小組會議），並據會議結論：……認定蕭金松任職於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世合公司）及聲請人公司期間涉有採購法101條1項6款之情形，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95年12月28日工程企字第09500477630號解釋函（下稱95年函釋）規定，請業務單位……依程序簽核辦理將世合公司及相對人公司於政府採購公報刊登停權事宜等語，爰以113年4月10日水北環字第11316018381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聲請人認定其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情形，依同法第102條第3項及第10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將其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停權1年。聲請人不服原處分，提出異議，復不服相對人以113年5月10日水北環字第11316024780號函（下稱異議處理結果）復聲請人仍維持原處分，遂提出申訴，復經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以113年9月30日工程訴字第1131101514號申訴審議判斷（下稱申訴審議判斷）駁回後，聲請人仍不服，遂提起行政訴訟（本院繫屬案號：113年度訴字第1169號，下稱本案），並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
二、聲請意旨略以：
(一)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
　　聲請人已離職之監造員工蕭金松於112年3月10日遭起訴違反政府採購法，蕭金松因個人為爭取緩刑機會，實際上並未於偵查中針對檢察官起訴所指摘之所謂犯行進行實質辯護，同時亦因而使法院亦未曾針對定罪之所有證物進行證據之確認與調查，而採取「未經任何調查程序下」之逕行認罪方式處理，於112年6月29日由系爭刑事判決以違反政府採購法第88條之罪及同法第89條第2項之未遂罪，判處緩刑4年。相對人於獲悉系爭刑事判決後，旋即在未作任何行政調查下逕依系爭刑事判決內容所載，以原處分認定聲請人公司應該為已離職員工之行為負連坐處罰責任，明知「聲請人公司並未獲一審有罪判刑」，在無法律依據下逕自擴大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之裁罰對象至聲請人，遽對聲請人為停權之行政處分。惟上開違法行為均屬聲請人離職員工蕭金松之個人犯罪行為，聲請人公司並未獲一審有罪判刑（政府採購法第92條有明文針對僱用人之刑事責任)，明顯與該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不符，自無權對聲請人為連坐之裁罰，基於停權屬行政罰之性質，需有故意過失始得處罰。相對人作成原處分時並未審酌聲請人有無故意或過失，卻在無法律依據之下，僅憑工程會95年函釋之行政規則為據，即作成原處分。況依聲請人與蕭金松之僱傭契約可知，蕭金松並非屬專案管理人員，且非屬工程設計人員，每日內容皆為監造業務，聲請人完全未受系爭刑事判決案件之偵查及審判，由此更可證實，院、檢均一致肯認聲請人於本件完全無故意或過失。惟相對人及工程會均未審酌聲請人已依公司內部「資料存取權限管理辦法」善盡權責分工、設計作業流程，並設有保密制度及教育訓練，已善盡其防免義務，應不具故意或過失，原處分縱使在保全程序中作略式審查亦可發現有明顯之一望即知之處分錯誤。聲請人對原處分不服，已循序提起行政訴訟。
(二)本件具難於回復之損害：
　　聲請人公司員工數百人，長期以來之常態業務均為政府採購業務，觀諸近十年客觀之營業收入及施做工程明細表，經過精算統計之有計有961案施作工程均屬公共工程，過去十年之政府採購營收金額累計8億2,833萬3,571元，因此聲請人來自政府採購之平均營收佔比超過98％，至於「非」來自政府機關之營業收入僅18案，但這少數之18件亦屬擔任其他政府採購得標商之協力廠商（分包商)，因此如果包含政府採購之分包業務等於是百分之百均為政府採購之業務，為恐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之前即先刊登採購公報對公司造成無法回復之損害，諸如：聲請人公司數十年之聲譽重創、或因停權無法參與採購或分包商而倒閉解散致使數百員工生計無著、聲請人於產業界之名譽下滑，甚至影響臺灣工程技術、基礎建設之升級，將導致其他機關或業界人士與聲請人合作之意願亦會大幅降低，將難以為繼；另依誠詮會計師事務所之專業會計師之簽證之對聲請人公司之財務預測分析報告顯示，如遭刊登停權聲請人將營運資金不足而倒閉，況且，縱使停權期滿之後亦幾乎不可能再得標採購案件，日後本案勝訴亦屬無效之救濟，均屬無法回復損害。本院在衡量是否應停止執行時，應納入聲請人公司商譽及廠商所雇員工之家庭受影響程度等因素，綜合進行考量。
(三)本件具急迫性且於公益無影響：
　　原處分作成後，相對人依政府採購法第102條第3項規定自得隨時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剝奪聲請人參與政府採購之資格，是本件確有急迫之情事。又聲請人與相對人間兩造契約已履約驗收完畢，且無待解決事項，原處分係因已離職員工蕭金松之個人犯罪行為而逕令聲請人連坐裁罰，然連檢方及新北地院均未主張聲請人要依政府採購法第92條負僱傭人之刑責，則聲請人自無須承擔非能控制之風險，且聲請人之本案訴訟更既非顯無理由，則將原處分之效力於「判決確定之前」暫時予以停止執行，俟行政爭訟確定後，再決定是否執行，不但有助於責任之釐清，對於建立健全之政府採購制度亦有幫助，對公益亦無影響。又聲請人目前仍有多項政府採購之重大公共工程刻正協助政府機關執行中，經會計師現金流量分析報告，無論透過出售不動產或進行裁員（預估裁員人數將高達90人），聲請人都會發生營運資金不足而倒閉之情事，倘公司因而解散將造成目前協助政府機關執行中之公共工程立即停擺，而造成巨大公共利益損失，此結果亦屬有停止執行之必要性，且屬急迫情事。為此，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規定，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之前，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
三、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
　　經系爭刑事判決認定蕭金松任職於聲請人公司期間，犯政府採購法第89條交付秘密資訊圖利未遂罪判刑確定，亦即該當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犯第87條至92條之罪，經第一審有罪判決者」之要件，相對人為進一步確認本案是否適用政府採購法第101條，於112年12月18日函詢工程會，經工程會113年1月5日回函認為本件適用工程會95年函釋「依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立法意旨，如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同法第87條至第91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該廠商即有該條款之適用。」故相對人據以作成原處分，並無違誤。
四、本院查：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項）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停止。（第2項）行政訴訟繫屬中，行政法院認為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或原告之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不得為之。」是以，我國法制以行政處分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停止執行為例外。而聲請原處分停止執行必須具備「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有急迫情事」之積極要件，及「對公益無重大影響」、「本案訴訟非顯無理由」之消極要件。而所謂「難於回復之損害」係指其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不能以金錢賠償，或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如為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而言，至當事人主觀上難於回復之損害，當非屬該條所指之難於回復之損害。又所謂急迫情事，係指原處分已開始執行或隨時有開始執行之虞，必其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情況緊急，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則難以救濟，否則尚難認有以行政法院裁定停止執行予以救濟之必要。至同條項但書所稱「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者，不得為之。」意指原處分之執行雖符合「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之積極要件，但如具備「對公益有重大影響」之消極要件，仍不許裁定停止執行而言，且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如未具備積極要件，即應駁回所請，核無再審究其消極要件是否具備之必要。　
(二)次按政府採購法第89條規定：「（第1項）受機關委託提供採購規劃、設計或專案管理或代辦採購廠商之人員，意圖為私人不法之利益，洩漏或交付關於採購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物品或其他資訊，因而獲得利益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101條第1項第6款及第3項規定：「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將其事實、理由及依第103條第1項所定期間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六、犯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第3項）機關為第1項通知前，應給予廠商口頭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機關並應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認定廠商是否該當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第103條第1項第2款規定：「依前條第3項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於下列期間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二、有第101條第1項第13款、第14款情形或第6款判處拘役、罰金或緩刑者，自刊登之次日起1年。」
(三)經查：
　1.聲請人參與相對人辦理系爭採購案得標在案，嗣聲請人所僱用人員蕭金松在任職聲請人公司期間擔任監造人員，犯有政府採購法第89條第1項、第2項之交付秘密資訊圖利未遂罪，該部分犯罪事實，經新北地院以系爭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個月，緩刑4年確定在案，相對人依據此情，通知聲請人陳述意見後，依據系爭審查小組會議結論，以原處分通知聲請人認定其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情形，依同法第102條第3項及第10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將其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停權1年。聲請人不服原處分，循序提出異議、申訴均遭駁回等情，有相對人113年1月16日函、聲請人113年1月26日函、系爭審查小組會議紀錄、原處分、異議處理結果、申訴審議判斷、系爭刑事判決附卷可稽（本院卷第325-326、327-332、333-335、31-32、33-34、35-86、291-324頁），是以上事實堪可認定。
　2.聲請人雖執前揭聲請要旨(二)而謂原處分之執行具有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云云。然查，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列為拒絕往來廠商，依政府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規定，固於一定期間內不得參加政府採購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惟並非撤銷廠商之營利事業登記，廠商仍得本其營利事業登記項目繼續經營業務，而對於已得標之工程，亦不影響其工程進行，故非一經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即無從營運，亦非必然即造成財務困難。又政府採購法之立法目的，係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機關辦理採購雖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惟廠商依法並無直接請求機關向其採購之權利，廠商是否從事政府採購業務，容係其對於營業交易型態之選擇。是於本件中，觀之聲請人公司登記資料經核准所營事業項目及營業交易型態（本院卷第10頁），包括有：工程技術顧問、資訊軟體服務、資料處理服務、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景觀、室內設計、花藝設計、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人力派遣、配管工程、電器承裝、電纜安裝工程、消防安全設備安裝工程、自動控制設備工程、交通號誌安裝工程、照明設備安裝工程、機械安裝、室內裝潢、油漆工程、儀器、儀表安裝工程、鑽孔工程、環境檢測服務、螺絲、螺帽、螺絲釘及鉚釘等製品製造、機械設備製造、事務機器製造、污染防治設備製造、電線及電纜製造、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照明設備製造、電子零組件製造、資訊儲存媒體製造及複製、一般儀器製造、消防安全設備批發、消防安全設備零售及除許可業務外非法令禁止或限制之業務等項目，本非以政府採購之工程為限，故原處分將聲請人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停權1年之執行，或將影響其參與政府機關公共工程之投標機會，惟並未有限制聲請人繼續從事國內其他民間工程承攬、製造、資訊、資料處理、人力派遣、花藝設計、消防安全設備零售及批發等業務項目之效果，聲請人仍得本其營利事業登記項目，於上開停權期間內繼續營業，並與政府機關以外之廠商或個人從事交易，且是否從事政府採購業務，容係其對於營業交易型態之選擇，尚難認其僅賴參加政府機關之採購始能維持營運。是以，聲請人以其係以承攬政府機關工程為主要營業為由，主張原處分之執行將使其營收金額大幅銳減，受有難以回復之損害云云，純係其主觀設限營業對象為政府機關之結果，洵不足採。況聲請人縱使未受停權處分，而得繼續參加政府機關採購案之投標，惟亦非必定能夠得標，足見原處分與聲請人之營運、生計並無必然之因果關係，且聲請人主張原處分造成無法參與公共工程投標及其連鎖反應如累積聲譽受損、其他民間廠商無合作意願、得標機會下降、損失鉅額營業收入、公司營運陷於困境等損害，核均屬營業活動型態變更而致營業收入之變動，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尚非不能以金錢賠償獲得救濟。再就聲請人主張商譽損失部分，亦非不得依民法有關回復人格權之方法或透過有關手段回復原狀，均難謂原處分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此外，停止執行制度既係為避免行政處分之受處分人，因行政救濟所得請求回復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無從回復之目的而設，是所稱難於回復之損害，自係指受處分人因該行政處分之執行致其個人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所受損害而言。因此，聲請人所稱原處分將影響現有員工生計，進而影響員工家庭，造成急迫且難於回復之損害云云，經核並非聲請人自身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是其據此主張受有難於回復之損害，亦不足採。　
(四)另聲請人有關原處分如停止執行，於公益無重大影響之主張，在其不具停止執行積極要件之情形下，已無就此消極要件予以論究之必要。又停止執行程序係屬暫時之權利保護，而非本案救濟程序，法院須於有限之時間內，依兩造提出之證據資料，及可得即時為職權調查之結果，就停止執行要件事實之存否而為認定。且關於聲請停止執行之審查，行政法院僅須就原處分之執行，是否符合停止執行之要件加以審查即可，若其不符合停止執行之法定要件，即無須再就原告之訴在法律上是否顯無理由予以審究。則聲請人所執前揭聲請要旨(一)而謂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等情，經核皆係屬本案實體爭議，仍待聲請人於本案訴訟中，由法院審酌兩造主張並依相關證據綜合判斷，無從於聲請停止執行程序中遽為論斷。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聲請原處分之停止執行，核與首揭聲請停止執行之要件不符，不應准許。從而，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結論：本件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林家賢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張正清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3年度停字第70號
聲  請  人  兆豐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正育（董事長）

訴訟代理人  林家祺  律師
            林庭葦  律師
相  對  人  經濟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分署

代  表  人  江明郎（分署長）

上列當事人間政府採購法事件，聲請人聲請停止相對人中華民國113年4月10日水北環字第11316018381號函之執行，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訴訟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緣相對人為辦理「大漢溪三光里岸邊崩塌地保育治理工程」，於民國108年1月2日公告辦理「108年度石門水庫及寶山第二水庫崩塌地等處理工程設計監造委託技術服務」採購案（下稱系爭採購案），同年1月8日更正公告、1月15日開標，計有聲請人等2家廠商參與投標，同年1月31日決標予聲請人，決標金額新臺幣（下同）391萬4,452元。嗣相對人依據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111年度訴字第1118號、112年度訴字第241號刑事判決（下稱系爭刑事判決）所載，因聲請人所僱用之人員即訴外人蕭金松犯有政府採購法第89條之罪，經系爭刑事判決有罪確定，乃以113年1月16日水北環字第11316002810號函（下稱113年1月16日函）通知聲請人提出陳述意見，聲請人以113年1月26日兆技字第1130200009號函（下稱113年1月26日函）提出陳述意見後，相對人於113年2月26日召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會議（下稱系爭審查小組會議），並據會議結論：……認定蕭金松任職於世合工程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世合公司）及聲請人公司期間涉有採購法101條1項6款之情形，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95年12月28日工程企字第09500477630號解釋函（下稱95年函釋）規定，請業務單位……依程序簽核辦理將世合公司及相對人公司於政府採購公報刊登停權事宜等語，爰以113年4月10日水北環字第11316018381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聲請人認定其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情形，依同法第102條第3項及第10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將其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停權1年。聲請人不服原處分，提出異議，復不服相對人以113年5月10日水北環字第11316024780號函（下稱異議處理結果）復聲請人仍維持原處分，遂提出申訴，復經工程會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以113年9月30日工程訴字第1131101514號申訴審議判斷（下稱申訴審議判斷）駁回後，聲請人仍不服，遂提起行政訴訟（本院繫屬案號：113年度訴字第1169號，下稱本案），並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
二、聲請意旨略以：
(一)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
　　聲請人已離職之監造員工蕭金松於112年3月10日遭起訴違反政府採購法，蕭金松因個人為爭取緩刑機會，實際上並未於偵查中針對檢察官起訴所指摘之所謂犯行進行實質辯護，同時亦因而使法院亦未曾針對定罪之所有證物進行證據之確認與調查，而採取「未經任何調查程序下」之逕行認罪方式處理，於112年6月29日由系爭刑事判決以違反政府採購法第88條之罪及同法第89條第2項之未遂罪，判處緩刑4年。相對人於獲悉系爭刑事判決後，旋即在未作任何行政調查下逕依系爭刑事判決內容所載，以原處分認定聲請人公司應該為已離職員工之行為負連坐處罰責任，明知「聲請人公司並未獲一審有罪判刑」，在無法律依據下逕自擴大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之裁罰對象至聲請人，遽對聲請人為停權之行政處分。惟上開違法行為均屬聲請人離職員工蕭金松之個人犯罪行為，聲請人公司並未獲一審有罪判刑（政府採購法第92條有明文針對僱用人之刑事責任)，明顯與該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不符，自無權對聲請人為連坐之裁罰，基於停權屬行政罰之性質，需有故意過失始得處罰。相對人作成原處分時並未審酌聲請人有無故意或過失，卻在無法律依據之下，僅憑工程會95年函釋之行政規則為據，即作成原處分。況依聲請人與蕭金松之僱傭契約可知，蕭金松並非屬專案管理人員，且非屬工程設計人員，每日內容皆為監造業務，聲請人完全未受系爭刑事判決案件之偵查及審判，由此更可證實，院、檢均一致肯認聲請人於本件完全無故意或過失。惟相對人及工程會均未審酌聲請人已依公司內部「資料存取權限管理辦法」善盡權責分工、設計作業流程，並設有保密制度及教育訓練，已善盡其防免義務，應不具故意或過失，原處分縱使在保全程序中作略式審查亦可發現有明顯之一望即知之處分錯誤。聲請人對原處分不服，已循序提起行政訴訟。
(二)本件具難於回復之損害：
　　聲請人公司員工數百人，長期以來之常態業務均為政府採購業務，觀諸近十年客觀之營業收入及施做工程明細表，經過精算統計之有計有961案施作工程均屬公共工程，過去十年之政府採購營收金額累計8億2,833萬3,571元，因此聲請人來自政府採購之平均營收佔比超過98％，至於「非」來自政府機關之營業收入僅18案，但這少數之18件亦屬擔任其他政府採購得標商之協力廠商（分包商)，因此如果包含政府採購之分包業務等於是百分之百均為政府採購之業務，為恐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之前即先刊登採購公報對公司造成無法回復之損害，諸如：聲請人公司數十年之聲譽重創、或因停權無法參與採購或分包商而倒閉解散致使數百員工生計無著、聲請人於產業界之名譽下滑，甚至影響臺灣工程技術、基礎建設之升級，將導致其他機關或業界人士與聲請人合作之意願亦會大幅降低，將難以為繼；另依誠詮會計師事務所之專業會計師之簽證之對聲請人公司之財務預測分析報告顯示，如遭刊登停權聲請人將營運資金不足而倒閉，況且，縱使停權期滿之後亦幾乎不可能再得標採購案件，日後本案勝訴亦屬無效之救濟，均屬無法回復損害。本院在衡量是否應停止執行時，應納入聲請人公司商譽及廠商所雇員工之家庭受影響程度等因素，綜合進行考量。
(三)本件具急迫性且於公益無影響：
　　原處分作成後，相對人依政府採購法第102條第3項規定自得隨時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剝奪聲請人參與政府採購之資格，是本件確有急迫之情事。又聲請人與相對人間兩造契約已履約驗收完畢，且無待解決事項，原處分係因已離職員工蕭金松之個人犯罪行為而逕令聲請人連坐裁罰，然連檢方及新北地院均未主張聲請人要依政府採購法第92條負僱傭人之刑責，則聲請人自無須承擔非能控制之風險，且聲請人之本案訴訟更既非顯無理由，則將原處分之效力於「判決確定之前」暫時予以停止執行，俟行政爭訟確定後，再決定是否執行，不但有助於責任之釐清，對於建立健全之政府採購制度亦有幫助，對公益亦無影響。又聲請人目前仍有多項政府採購之重大公共工程刻正協助政府機關執行中，經會計師現金流量分析報告，無論透過出售不動產或進行裁員（預估裁員人數將高達90人），聲請人都會發生營運資金不足而倒閉之情事，倘公司因而解散將造成目前協助政府機關執行中之公共工程立即停擺，而造成巨大公共利益損失，此結果亦屬有停止執行之必要性，且屬急迫情事。為此，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規定，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之前，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
三、相對人陳述意見略以：
　　經系爭刑事判決認定蕭金松任職於聲請人公司期間，犯政府採購法第89條交付秘密資訊圖利未遂罪判刑確定，亦即該當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犯第87條至92條之罪，經第一審有罪判決者」之要件，相對人為進一步確認本案是否適用政府採購法第101條，於112年12月18日函詢工程會，經工程會113年1月5日回函認為本件適用工程會95年函釋「依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立法意旨，如廠商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同法第87條至第91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該廠商即有該條款之適用。」故相對人據以作成原處分，並無違誤。
四、本院查：
(一)按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項）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行政訴訟而停止。（第2項）行政訴訟繫屬中，行政法院認為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者，得依職權或依聲請裁定停止執行。但於公益有重大影響，或原告之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不得為之。」是以，我國法制以行政處分不停止執行為原則，停止執行為例外。而聲請原處分停止執行必須具備「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有急迫情事」之積極要件，及「對公益無重大影響」、「本案訴訟非顯無理由」之消極要件。而所謂「難於回復之損害」係指其損害不能回復原狀，或不能以金錢賠償，或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如為執行可認達到回復困難之程度而言，至當事人主觀上難於回復之損害，當非屬該條所指之難於回復之損害。又所謂急迫情事，係指原處分已開始執行或隨時有開始執行之虞，必其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情況緊急，非即時由行政法院予以處理，則難以救濟，否則尚難認有以行政法院裁定停止執行予以救濟之必要。至同條項但書所稱「於公益有重大影響者，不得為之。」意指原處分之執行雖符合「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之積極要件，但如具備「對公益有重大影響」之消極要件，仍不許裁定停止執行而言，且聲請停止原處分之執行如未具備積極要件，即應駁回所請，核無再審究其消極要件是否具備之必要。　
(二)次按政府採購法第89條規定：「（第1項）受機關委託提供採購規劃、設計或專案管理或代辦採購廠商之人員，意圖為私人不法之利益，洩漏或交付關於採購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物品或其他資訊，因而獲得利益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101條第1項第6款及第3項規定：「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將其事實、理由及依第103條第1項所定期間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六、犯第87條至第92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第3項）機關為第1項通知前，應給予廠商口頭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機關並應成立採購工作及審查小組認定廠商是否該當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第103條第1項第2款規定：「依前條第3項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廠商，於下列期間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二、有第101條第1項第13款、第14款情形或第6款判處拘役、罰金或緩刑者，自刊登之次日起1年。」
(三)經查：
　1.聲請人參與相對人辦理系爭採購案得標在案，嗣聲請人所僱用人員蕭金松在任職聲請人公司期間擔任監造人員，犯有政府採購法第89條第1項、第2項之交付秘密資訊圖利未遂罪，該部分犯罪事實，經新北地院以系爭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個月，緩刑4年確定在案，相對人依據此情，通知聲請人陳述意見後，依據系爭審查小組會議結論，以原處分通知聲請人認定其有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6款情形，依同法第102條第3項及第10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將其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停權1年。聲請人不服原處分，循序提出異議、申訴均遭駁回等情，有相對人113年1月16日函、聲請人113年1月26日函、系爭審查小組會議紀錄、原處分、異議處理結果、申訴審議判斷、系爭刑事判決附卷可稽（本院卷第325-326、327-332、333-335、31-32、33-34、35-86、291-324頁），是以上事實堪可認定。
　2.聲請人雖執前揭聲請要旨(二)而謂原處分之執行具有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云云。然查，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列為拒絕往來廠商，依政府採購法第103條第1項規定，固於一定期間內不得參加政府採購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惟並非撤銷廠商之營利事業登記，廠商仍得本其營利事業登記項目繼續經營業務，而對於已得標之工程，亦不影響其工程進行，故非一經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即無從營運，亦非必然即造成財務困難。又政府採購法之立法目的，係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機關辦理採購雖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惟廠商依法並無直接請求機關向其採購之權利，廠商是否從事政府採購業務，容係其對於營業交易型態之選擇。是於本件中，觀之聲請人公司登記資料經核准所營事業項目及營業交易型態（本院卷第10頁），包括有：工程技術顧問、資訊軟體服務、資料處理服務、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景觀、室內設計、花藝設計、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人力派遣、配管工程、電器承裝、電纜安裝工程、消防安全設備安裝工程、自動控制設備工程、交通號誌安裝工程、照明設備安裝工程、機械安裝、室內裝潢、油漆工程、儀器、儀表安裝工程、鑽孔工程、環境檢測服務、螺絲、螺帽、螺絲釘及鉚釘等製品製造、機械設備製造、事務機器製造、污染防治設備製造、電線及電纜製造、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照明設備製造、電子零組件製造、資訊儲存媒體製造及複製、一般儀器製造、消防安全設備批發、消防安全設備零售及除許可業務外非法令禁止或限制之業務等項目，本非以政府採購之工程為限，故原處分將聲請人名稱及相關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停權1年之執行，或將影響其參與政府機關公共工程之投標機會，惟並未有限制聲請人繼續從事國內其他民間工程承攬、製造、資訊、資料處理、人力派遣、花藝設計、消防安全設備零售及批發等業務項目之效果，聲請人仍得本其營利事業登記項目，於上開停權期間內繼續營業，並與政府機關以外之廠商或個人從事交易，且是否從事政府採購業務，容係其對於營業交易型態之選擇，尚難認其僅賴參加政府機關之採購始能維持營運。是以，聲請人以其係以承攬政府機關工程為主要營業為由，主張原處分之執行將使其營收金額大幅銳減，受有難以回復之損害云云，純係其主觀設限營業對象為政府機關之結果，洵不足採。況聲請人縱使未受停權處分，而得繼續參加政府機關採購案之投標，惟亦非必定能夠得標，足見原處分與聲請人之營運、生計並無必然之因果關係，且聲請人主張原處分造成無法參與公共工程投標及其連鎖反應如累積聲譽受損、其他民間廠商無合作意願、得標機會下降、損失鉅額營業收入、公司營運陷於困境等損害，核均屬營業活動型態變更而致營業收入之變動，在一般社會通念上，尚非不能以金錢賠償獲得救濟。再就聲請人主張商譽損失部分，亦非不得依民法有關回復人格權之方法或透過有關手段回復原狀，均難謂原處分之執行將發生難於回復之損害。此外，停止執行制度既係為避免行政處分之受處分人，因行政救濟所得請求回復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無從回復之目的而設，是所稱難於回復之損害，自係指受處分人因該行政處分之執行致其個人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所受損害而言。因此，聲請人所稱原處分將影響現有員工生計，進而影響員工家庭，造成急迫且難於回復之損害云云，經核並非聲請人自身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是其據此主張受有難於回復之損害，亦不足採。　
(四)另聲請人有關原處分如停止執行，於公益無重大影響之主張，在其不具停止執行積極要件之情形下，已無就此消極要件予以論究之必要。又停止執行程序係屬暫時之權利保護，而非本案救濟程序，法院須於有限之時間內，依兩造提出之證據資料，及可得即時為職權調查之結果，就停止執行要件事實之存否而為認定。且關於聲請停止執行之審查，行政法院僅須就原處分之執行，是否符合停止執行之要件加以審查即可，若其不符合停止執行之法定要件，即無須再就原告之訴在法律上是否顯無理由予以審究。則聲請人所執前揭聲請要旨(一)而謂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等情，經核皆係屬本案實體爭議，仍待聲請人於本案訴訟中，由法院審酌兩造主張並依相關證據綜合判斷，無從於聲請停止執行程序中遽為論斷。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聲請原處分之停止執行，核與首揭聲請停止執行之要件不符，不應准許。從而，本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結論：本件聲請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審判長法  官  鍾啟煌
                                    法  官  蔡如惠
                                    法  官  林家賢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張正清


